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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房屋权利人正当权益遭
到侵害的，亦可采取三种方式进行
维权。 首先，对于委托住房租赁企
业出租但空置未出租的房源，出租
房屋权利人可按合同约定及时终
止与住房租赁企业的委托合同后
收回房屋。

其次，对于委托住房租赁企业
出租且尚在租赁合同期内有承租
人居住的，以个人名义或选派代表
与住房租赁企业或承租人友好协

商达成和解；或由当事人双方共同
向租赁房屋所在镇（街）人民调解
委员会申请，由其对纠纷事项进行
调解，争取维护纠纷当事人合法权
益。 如经多次协商未果， 可通过
12345 热线向市、区相关职能部门
和租赁房屋所在镇（街）反映。当事
人同意调解的，由其介入调解。

第三，租赁纠纷属于民事合同
纠纷，前两种方式均无法达成双方
和解的，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新快报讯 记者黄闻禹报道 近日，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与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青
年安居计划”高校应届毕业生住房保障
服务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面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海外
留学）应届毕业生，提出加大货币补贴
与实物保障， 力争到 2022 年基本实现
珠三角地区城市每年新增供应的公共
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面向高校应届毕
业生的比例不少于 20%，非珠三角地区
城市不少于 10%。

鼓励公租房人才房
优先向毕业生配租

通知鼓励地方集中建设公租房和
人才房，优先向毕业生配租；支持各地
降低或免除高校应届毕业生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购买社会保险期限的条件；支

持各地筹建青年人才驿站，为来粤求职
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不少于 7 天的免
费住宿；将符合条件的各层次毕业生纳
入人才安居补贴统筹范围； 支持广州、
深圳等地探索制定以奖代补、政府购买
服务等政策激励措施等举措。

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青年住房问
题。 据团省委在关于“广东青年关注的
热点问题”网上问卷调查中，有 71%逾
12 万受访者认为当前存在 “房价过高”
或“房租太贵”的现象。 今年 9 月，在广
东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联
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高校应届毕
业生住房保障服务作为民生实事写入
《广东青年民生实事项目（首批）》，在全
国率先启动专门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
住房保障服务，将高校应届毕业生纳入
人才安居工程保障范围，重点服务。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将依

托 12355 青年之声平台搭建“青年安居”
信息查询系统， 动态更新各地住房政
策，发布公租房、人才房等保障性住房
资讯及申报方式。

广东各地出招
助力解决青年住房问题

据悉，近年来广东积极推进人才安
居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供应
新就业无房职工和青年人才公租房、人
才房共逾 15 万套，发放购、租房补贴约
4.85 亿元。

广东各地也纷纷推出“硬”举措，助
力解决青年住房问题。 记者了解到，深
圳于 2013 年在全国率先推出 “青年驿
站”， 为来深求职应届毕业生提供 7 天
免费住宿。 截至 2020 年 11 月， 深圳市
10 个区已建立 15 家青年驿站， 共提供
床位 348 张， 累计服务来深大学生 2.8

万余人， 平均可为每位入住青年减轻
1000 元以上的经济负担。

佛山南海区首个“青年之家”设于
商圈之内，生活配套便利，青年通过申
请南海 “住友券”， 可在 1 个月内收到
700 元公寓住宿补贴。 佛山市、广州南沙
区、花都区、黄埔区等地明确港澳青年
购房与户籍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全省累
计为港澳青年配租人才公寓 432 套，发
放租房（租金）补贴金额 110.3 万元。

广州市将本科以上新就业大学生
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在黄埔区，青年人
才工作半年即可买房；在深圳，青年落
户门槛降至大专文凭；在佛山，本科毕
业青年人才有工作证明即可购房。 广
东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广东将通过降低户籍、 社保等门槛，为
青年人才购房提供便利，让青年人才真
正实现安居乐业。 ”

《通知》明确，对房屋权利人
将出租房屋委托住房租赁企业
管理，租赁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或
破产倒闭而产生的租赁纠纷，房
屋权利人与承租人应积极进行
沟通协调以稳定租赁关系，在处
理好与原租赁企业合同并协商
一致的情况下，房屋权利人可与
承租人双方直接签订租赁合同。
各方已造成的损失可另行向原
租赁企业追讨。

同时，房屋权利人与承租人
的房屋租赁纠纷无法自行协商
解决的，在承租人已经足额支付
租金的租赁期限内，必须通过司
法途径主张承租人腾房。 承租人
未搬离之前，房屋权利人不应采
取断水、断电、断气等过激行为
强行驱赶承租人搬离房屋。 承租
人如遭遇强行驱赶的，应及时向
属地公安机关报警，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广东推出“青年安居计划”助力解决应届毕业生住房问题，要求到 2022 年———

珠三角城市每年新增人才住房
面向应届生配比不得低于 20%

日前，部分长租公寓出现“爆雷”“跑路”问题，租客、房东、物业与住房租赁企业间矛盾频发。
12 月 9 日，广州市住建局在官网发布《关于印发住房租赁纠纷调处指引的通知》（简称《通知》），
对涉及的主体作出维权和工作指引。 《通知》明确，在有效租赁期内，当房东和租客之间无法达成
一致时，不得采用断水、断电、断气等过激行为强行驱赶租客；若被强行驱赶，租客应报警。

■新快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穗建

广州市住建局：

严禁断水断电断气强行驱赶租客

《通知》 为遭受租住权益侵害
的承租人提供了采取三种维权方
式。 其一，以个人名义或选派代表
的方式，与住房租赁企业友好协商
达成和解；或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向
租赁房屋所在镇（街）人民调解委
员会申请，由其对纠纷事项进行调
解， 争取维护纠纷当事人合法权
益。

其二， 如经多次协商未果，可
向相关部门反映，由部门介入协助

解决：一是通过 12345 热线向市、
区相关职能部门和租赁房屋所在
镇（街）反映。 当事人同意调解的，
由其介入调解；二是拨打 12315 热
线向消费者委员会投诉，由其对投
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仅针对住
房租赁企业出租房屋）。

其三，租赁纠纷属于民事合
同纠纷 ， 前两种方式均无法达
成双方和解的 ， 建议通过司法
途径解决。

多次协商未果，承租人可打两个电话

房屋未出租，出租人可及时终止合同

市住建局还在官网同步发
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
纠纷调处工作的通知》， 对住房
租赁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工
作做出要求。 其明确，住房租赁
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积极
担当、主动作为。 如果发生经营
困难， 应积极向总部报告情况，
寻求自救渠道，同时主动向属地
街道、市（区）住建部门、市（区）
政法部门报告，寻求力量协助处
理群访事项，防止事态扩大。 涉
及到“租金贷”业务的，应积极主

动与金融贷款机构协商，就承租
人信用和贷款事宜寻找解决路
径， 最小化对承租人的权益损
害。

此外，坚决杜绝“高进低出”
“长收短付”“违规租金贷” 等行
为。 同时，各物业服务企业不得
违规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措
施驱赶与住房租赁企业签订租
赁合同尚在存续期内的承租人。

坚决杜绝住房租赁企业“长收短付”等行为

如承租人足额支付租金，严禁强行驱赶承租人

■VCG 供图


